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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前教育是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起点，是职业

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基础，对培养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

不够且不均，导致学前教育成为阻碍教育事业发展的“瓶

颈”。在发达国家，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

从资金投入的产出来看，学前教育的高回报率也为加大

对学前教育投入提供了依据。Samuel Berlinski等学者利用

乌拉圭的微观数据研究学前教育对7岁至15岁儿童的中

短期效应，结果表明，投资于学前教育的成本—收益比率

至少为 2.2。美国一项长达 40年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待儿

童成长至27岁时，资金的投入回报率为1∶7.16；待这些儿

童成长到 40岁时，投入的总体回报率高达 1∶17.07，其中

对个人的回报率为1∶4.17，对社会的回报率为1∶12.9。
显然，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已成为我国教育

发展的当务之急。学前教育的资金有多种来源，长期以

来，我国更强调政府和投资者的投入，却忽视了慈善捐赠

的重要作用。本文则是从慈善捐赠的角度研究学前教育

投入。在向学期教育捐赠的过程中，涉及三方当事人：捐

赠方、受赠方和捐赠平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要求：“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

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

除规定。”实际上，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既涉及个人所得

税扣除，也涉及企业所得税扣除，还涉及流转税等诸多税

收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从捐赠方的视角，系统研究鼓励向

学前教育捐赠的税收政策，并辅之分析捐赠平台的税收

政策。

二、向学前教育捐赠的现状及特点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2）》显示，教育领域吸收捐

赠占全年捐赠总额的 33.68%，其中有 51%流向了高等教

育，而只有2%流向职业教育，流向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两

个领域的总比重仅有 1%。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等相

关资料，笔者发现向学前教育领域的捐赠具有以下特点：

（一）向学前教育的捐赠占教育捐赠的比重极低

表 1列示了我国近年来各类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的具

体情况，括号内的百分比表示该类学校接受的社会捐赠

占各类学校接受的社会捐赠总额的比重。

在《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仅列示了 2005年的“社

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数据，而在2008年及以后的统计

年鉴中则单独列示了各年的“社会捐赠经费”数据，为保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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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

各类学校
接受的社
会捐赠经
费总额

899 078
（100%）

930 584
（100%）

1 026 663
（100%）

1 254 991
（100%）

1 078 839
（100%）

1 038 031
（100%）

幼儿园
接受的
社会捐
赠经费

15 313
（1.70%）

15 228
（1.64%）

14 505
（1.41%）

18 365
（1.46%）

50 214
（4.65%）

22 725
（2.19%）

小学接
受的社
会捐赠
经费

254 050
（28.26%）

263 988
（28.37%）

269 479
（26.25%）

344 857
（27.48%）

260 262
（24.12%）

278 527
（26.83%）

中学接
受的社
会捐赠
经费

370 188
（41.17%）

313 234
（33.66%）

368 121
（35.86%）

529 660
（42.20%）

406 119
（37.64%）

397 464
（38.29%）

高等学校
接受的社
会捐赠经

费

194 839
（21.67%）

274 666
（29.52%）

290 000
（28.25%）

263 895
（21.03%）

299 818
（27.79%）

264 644
（25.49%）

其他学校
接受的社
会捐赠经

费

64 688
（7.20%）

63 468
（6.82%）

84 558
（8.24%）

98 214
（7.83%）

62 427
（5.79%）

74 671
（7.19%）

表 1 我国各类学校接受社会捐赠情况 单位：万元

注：由于统计数据的搜集与发布存在时差，《中国统计年

鉴（2012）》实际显示的是2010年的教育捐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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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口径一致，本文使用2008 ~ 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

从 2006 ~ 2010年的平均数据来看，中学接受的社会

捐赠最多，占各类学校接受社会捐赠总额的38.29%，其次

是小学和高等学校，分别占社会捐赠总额的 26.83%和

25.49%，幼儿园接受的社会捐赠最低，仅占2.19%。对比后

发现，向学前教育的捐赠占教育捐赠的比重极低，仅相当

于中学接受捐赠的5.72%，小学接受捐赠的8.16%，高等学

校接受捐赠的8.59%。

（二）向学前教育的捐赠与财政投入不匹配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教育经费来源于

五个方面：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办学经费、社

会捐赠经费、事业收入和其他教育经费。为达到特定的教

育目标，一定时期内需要的人均教育经费总额既定，各项

人均教育经费应呈此消彼长的态势。比如，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少时，社会捐赠经费应该多一些；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多时，社会捐赠经费可以少一些。从表 2中的数据来

看：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四类学校中，幼儿园

的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最少，仅为 820.89元；高等学

校的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最高，达到 8 678.53元，是

幼儿园的 10.57倍。与此同时，幼儿园的人均社会捐赠经

费也最少，只有 16.87元；高等学校的人均社会捐赠经费

仍最高，达到87.75元，是幼儿园的5.2倍。可见，向高等教

育领域的捐赠并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三）向学前教育的捐赠存在显著地域不均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

快，地方政府财力丰裕；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慢，地方

政府财力有限。在学前教育领域，社会捐赠是对地方政府

投入不足的有益补充。表 3显示了 2010年我国东、中、西

部地区幼儿园接受的社会捐赠情况，从表4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平均而言，东部各省幼儿园接受的社会捐赠高

达3 536.91万元，而中部和西部各省幼儿园接受的社会捐

赠仅为210.25万元和802.18万元。即使同在东、中、西部地

区，内部各省幼儿园接受的社会捐赠也存在明显差异，

东、中、西部地区对应的变异系数分别达到 1.94、0.9 和

1.88，31省、市、区的整体变异系数更是高达 2.67，向学前

教育捐赠的地域不均现象明显。

三、关于学前教育捐赠的现行税收政策评析

（一）学前教育捐赠的现行税收政策

1. 捐赠方适用的流转税政策。在向学前教育进行非

货币性资产捐赠时，捐赠方可能涉及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进口环节税等流转税问题。首先，依据《增值税暂行

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消费税暂行条

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应缴纳增值税

或消费税。其次，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以及财税［2009］111号文的规定，原则上免

征营业税。最后，结合财税［2000］152号文和海关总署令

［2001］90号文的规定，对境外捐赠人无偿捐赠的直接用

于幼儿园教育的教学仪器、教材、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

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 捐赠方适用的所得税政策。财税［2004］39号文第

一条明确规定：“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

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对于“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

体、国家机关”这一捐赠平台需满足的条件，财税［2008］
160 号、财税［2009］124 号、财税［2010］45 号、民办发

［2009］10号等文件进行了具体说明，并通过政府文件，每

年公布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名单。

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人均民办学校办学经费

人均社会捐赠经费

人均事业收入

人均其他教育经费

人均教育经费

幼儿园

820.89

94.44

16.87

1 458.70

54.83

2 445.73

小学

4 580.99

12.78

25.68

150.86

51.90

4 822.20

中学

5 435.04

37.31

43.08

1 121.64

128.03

6 765.09

高等教育

8 678.53

78.92

87.75

6 663.38

965.91

16 474.48

表 2 2010年各类学校的各项人均教育经费 单位：元

注：资料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东部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23 309

23

638

33

737

2 183

3 033

780

1 295

6 866

9

中部地区

黑龙江

吉林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8

32

448

346

32

196

467

153

西部地区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广西

内蒙古

5 144

2 132

11

833

0

56

43

0.2

74

930

374

29

表 3 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幼儿园接受社会捐赠情况 单位：万元

注：资料来源于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

业统计司编写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1）》。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31省、市、区

最小值

9

8

0

0

最大值

23 309

467

5 144

23 309

均值

3 536.91

210.25

802.18

1 619.81

标准差

6 855.99

188.53

1 507.38

4 319.08

变异系数

1.94

0.9

1.88

2.67

表 4 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幼儿园
接受社会捐赠的描述性统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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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捐赠方适用的其他税收政策。在现行税收政策中，

除了流转税类和所得税类外，还有两个税种可能与向学

前教育捐赠时的捐赠方相关，那就是土地增值税和印花

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以及财税字［1995］48号文可知，将房屋产权、

土地使用权赠于学前教育免征土地增值税。结合财税

［2004］39号文的相关规定可知，将财产赠给学前教育学

校所立的书据，免征捐赠方和受赠方的印花税。

4. 捐赠平台适用的税收及票据政策。捐赠平台一般

不发生流转税应税事项，若确实发生了流转税应税业务，

则适用通用的流转税政策，不存在专门针对捐赠平台的

流转税政策。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

二十六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以及财

税［2009］122号文规定的捐赠平台的特定收入免征企业

所得税。当然，捐赠平台应当先按照财税［2009］123号文

的要求进行免税资格认定。此外，捐赠平台在接受捐赠

时，应按照财综［2010］112号文和财综［2010］122号文的

规定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二）学前教育捐赠税收政策的不足之处

上述税收政策为促进向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公益性

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具体到学前教育领域，笔者认为

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 学前教育捐赠没有专门的税收政策。目前，鼓励向

学前教育捐赠的税收政策仅来源于鼓励向教育领域捐赠

的税收政策，由于学前教育属于教育领域的一部分，于是

适用这一通用税收政策。现阶段，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

相比，学前教育的经费不足、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幼儿

体、智、德、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鼓励

向学前教育捐赠的专门税收政策，引导捐赠资金向学前

教育这一教育事业“瓶颈”流动。

2. 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流转税政策欠缺。当捐赠

方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捐赠时，将面临流转税问题。比如，

某公司向边远地区学校捐赠 20辆校车，依据现行增值税

和消费税政策，校车捐赠方应缴纳增值税或消费税，也就

是说，捐赠方一方面不向受赠方收取任何价款，另一方面

还需要自己承担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这势必影响捐

赠方的捐赠积极性。此外，财税［2000］152号文未免征进

口环节消费税，这也会影响境外捐赠方的捐赠积极性。

3. 新兴的捐赠方式缺乏相应税收鼓励政策。以股权

捐赠为例，财企［2003］95号文规定：“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的主要固定资产、持有的股权和债权……不得用于对外

捐赠。”随后的财企［2009］213号文规定：“由自然人、非国

有的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投资控股的企业，依法履行内

部决策程序，由投资者审议决定后，其持有的股权可以用

于公益性捐赠。”但对于股权捐赠如何缴税、由谁缴纳，目

前还没有税法和条例进行规范。显然，财企［2009］213号

文的颁布是与时俱进的，但鼓励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是

滞后的。

4. 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部分税收政策溯及既往。

财税［2013］10号文公布了获得2012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即公布的公益性社会

团体名单适用于2012年，也就是说，捐赠方在2012年向学

前教育捐赠时无法准确判断该捐赠能否税前扣除。比如，

捐赠方2012年通过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向学前

教育进行捐赠，该捐赠平台属于 2012年公布的 2011年度

符合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但不属于 2013 年公布的

2012年度符合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故捐赠方无法税

前扣除。笔者认为，应在每年公布下一年的符合税前扣除

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5. 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遗产税制缺位。时至今日，

我国尚未出台正式的《遗产税暂行条例》。结合现有文献

可以看出，开征遗产税将促进包括学前教育领域在内的

慈善捐赠。

举例子，在没有开征遗产税时，慈善捐赠A元的实际

成本就是A元，开征遗产税后，若税率为T，且向学前教育

的捐赠允许税前扣除，则慈善捐赠A元的实际成本仅为

A×T元，显然A×T＜A。在慈善捐赠的收益既定时，慈善

捐赠的成本降低（升高），将增加（减少）慈善捐赠行为。

四、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税制建构与完善

（一）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税制立法基础

1. 捐赠方式不同影响税收政策适用。捐赠方可利用

三种方式进行捐赠：通过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捐赠平台

进行捐赠；通过不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捐赠平台进行捐

赠；直接进行捐赠。我们建议，对于第一种方式的捐赠，适

用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的捐赠，不适

用税收优惠政策。因为，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直接捐

赠以及通过不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平台捐赠，税务机关

无法进行有效的监控，且捐赠方和受赠方容易共谋逃税。

依据捐赠标的物的不同，向学前教育领域的捐赠可

分为货币性资产捐赠、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和时间捐赠（即

自愿服务）。其中，货币性资产捐赠在实际中最常见，其适

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最清晰。对于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和

时间捐赠，笔者建议按一定方式折算为货币性资产捐赠，

从而适用货币性资产捐赠的税收优惠，体现三类捐赠的

公平税收待遇。

2. 受赠对象不同影响税收政策适用。根据学前教育

的举办者不同，学前教育可分为公办学前教育和民办学

前教育。长期以来，由于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民

办学校教育成为现阶段学前教育的主体。依据学前教育

的性质不同，学前教育可分为普惠性学前教育和非普惠

2014.8下·4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性学前教育。需要说明的是，公办学前教育不等同于普惠

性学前教育，民办学前教育也不等同于非普惠性学前教

育。笔者认为，区分学前教育的性质比区分举办者的性质

更重要，基于基本学前教育服务均等化，应大力发展普惠

性学前教育。因此，下文重点分析鼓励向普惠性学前教育

捐赠的税收优惠，对于向非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捐赠，笔者

建议减半适用税收优惠。

（二）关于学前教育捐赠的传统税制优化

传统税制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和目

的税五大税类，鉴于现行税制已对向学前教育捐赠时可

能涉及的财产税、行为税和目的税给予了免税待遇，下面

主要分析向学前教育捐赠可能涉及的流转税和所得税，

二者也是我国目前的主体税类。

1. 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流转税制优化。国务院决

定，自 2013年 8月 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目前，扩大铁路运输和邮电通

信行业也已纳入试点范围。可以预见，增值税取代营业税

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在流转税体系中，未来将只有

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

在增值税层面，纳税人可通过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

捐赠平台向普惠性学前教育事业的捐赠，适用增值税零

税率。需要说明的是，增值税零税率不等同于免征增值

税。因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时，相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

抵扣的；但免征增值税时，相应的进项税额是需要转出

的。也就是说，对捐赠方来讲，增值税零税率比免征增值

税更优惠，更有助于激励向学前教育的捐赠积极性。

在消费税层面，纳税人可通过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

捐赠平台向普惠性学前教育事业的捐赠，免征消费税。

在进口环节税层面，对境外捐赠人通过符合税前扣

除资格的捐赠平台向学前教育捐赠的物资，免征关税、增

值税和消费税。

2. 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所得税制优化。财税

［2004］39号文规定：“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

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笔者认为，鉴于学前教育是阻

碍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板，有必要制定更优惠的政策鼓励

向学前教育捐赠。纳税人可通过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捐

赠平台向普惠性学前教育事业的捐赠，在按照规定据实

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捐赠金额的 50%加计扣除；当年不足

扣除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月份）结转扣除。

（三）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新税制构建

1. 构建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的估价体系。在非货币性

资产捐赠中，非货币性资产的估价是重点，估价的大小将

直接影响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笔者建议，如果捐赠方能

够提供客观、真实的资料，证明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公

允价值，税务部门应当予以采纳；如果捐赠方无法提供相

应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客观、不真实，税务部门应委

派符合条件的、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估价，将估价金

额视为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从而适用前面的税前扣除

政策。

2. 构建时间捐赠的税前扣除体系。时间捐赠是指捐

赠方将自己的时间无偿赠与学前教育，即捐赠方无偿为

学前教育提供服务。在时间捐赠中，学前教育虽未直接获

得资产，却减少了相应支出，从而得到间接收益。笔者认

为，时间捐赠可适用前面的税前扣除政策，但在操作中应

注意几点：①时间捐赠金额取决于无偿提供劳务的公允价

值，公允价值可借鉴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的估价方式；②为

防止税收漏洞，工作人员为本学前教育机构无偿提供学

前教育服务，不得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③为避免捐

赠方和受赠方共谋，在向学前教育无偿提供服务前，应向税

务机关备案，接受监督和检查，确保时间捐赠的真实性。

3. 适时开征遗产税。遗产税中的遗产既包括货币形

式的遗产，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遗产，其中，非货币形式

的遗产需进行价值评估。按照国际惯例，遗产税可适用一

定数量的免征额，该免征额随物价变动而定期调整。基于

纳税能力原则，建议使用超额累进税率。为鼓励向学前教

育捐赠，笔者建议通过符合税前扣除资格的捐赠平台向

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捐赠，准予从应税遗产中全额扣除。

4. 制定鼓励向学前教育进行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国

税函［2010］79号文的相关规定，企业或个人向学前教育

进行股权捐赠，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笔者认

为，向学前教育进行股权捐赠时，捐赠方并没有收取股权

转让收入，如果向其征收企业（个人）所得税，既有悖于按

能力纳税的原则，也会严重影响捐赠方的积极性。因此，

建议企业或个人向普惠性学前教育进行股权捐赠，免征

捐赠方的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四）鼓励向学前教育捐赠的配套措施完善

1. 做好捐赠宣传工作。首先，加大对学前教育资金短

缺的宣传。在教育领域，人们通常认为义务教育最缺乏资

金，于是大量捐赠资金流向义务教育。殊不知，现阶段最

缺乏资金的是学前教育。其次，加强向学前教育捐赠抵税

的宣传。据调查，有 81.14%的网友不知道捐赠可以抵税，

当知道捐赠可以抵税后，有 74.8%的网友在意抵税的权

利。建议在每年的税收宣传月中，加大对慈善捐赠税收政

策的宣传，在确保纳税人应有权利的同时，促进向学前教

育领域的捐赠。最后，发布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排行榜。笔

者建议，定期公布向学前教育捐赠的前 100名，这样能取

得良好的广告效应和示范效应，从而推进向学前教育的

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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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行政成本是反映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的一个重

要指标，指政府在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的成本投

入或支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成本持续快速增

长。根据《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统计显示，1978年至2012
年，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从52.9亿元增长至20 145.89亿元，

增长了近380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9.73%，远高于美、德等

发达国家。从国外学者分析行政成本情况较常用的“行政

成本/财政支出”指标来看，1978年至2012年，我国政府行

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71%跃升至15.99%，同样也

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带来了

“挤出效应”、“危害社会公平”等诸多负面影响，引发社会

对“降低行政成本”的强烈欲求和空前关注。党和政府有

关部门也积极回应民意，强调“降低行政成本”（党的十八

大报告）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等的决心与态度。

基于问题基模直接生成法

的行政成本治理研究

皮立龙（副教授）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行政成本的增长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引发社会对“降低行政成本”的强烈欲求和空前关注。本文基于问

题基模直接生成法，构建了行政成本治理的公民参与“成长上限”基模、“共同悲剧”基模和“饮鸩止渴”基模，并根据

相应的杠杆解，提出了治理行政成本的路径，如减少公众参与障碍；加强机关的自我管制；提升财政透明度，促进政

府支出规范化。

【关键词】问题基模直接生成法 杠杆解 行政成本 “成长上限”模型 “共同悲剧”模型

2. 简化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涉税程序。民政部救灾救

济司原司长王振耀曾表示，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

会捐款500元，为了拿回捐款的税收抵扣50元，他经历了

10道手续，花了2个月的时间。显然，纳税人通过符合税前

扣除资格的捐赠平台向学前教育事业的捐赠，应尽量简

化适用税收优惠的程序。笔者建议：①适用流转税、财产

税、行为税和目的税优惠的，当期缴税时直接予以减免；

②适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的，鉴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

关报送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预缴税款，因此在每

月（季度）预缴税款时，考虑上月（季度）向学前教育捐赠

准予扣除的金额；③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的，在按月或按

次计征时，考虑当期准予扣除的捐赠金额。

3. 优化向学前教育捐赠的捐赠平台。首先，成立“中

国学前教育发展基金会”，构建学前教育捐赠专门平台。

其次，降低基金会的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基金会

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

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当基金会的总

支出基数很高时，总支出的10%就非常大。笔者建议，设定

随总支出递减的百分比，并规定人均工资福利和行政办

公支出的上限。最后，提高捐赠平台的信息透明度。2012
年，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年度透明指数为 45.1，距及格水

平 60还有一定差距，与优秀水平 90更是相距甚远。笔者

认为，捐赠平台应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布捐赠信息，让捐

赠者放心、踏实地将资金交予捐赠平台。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促

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编号：CHA110122）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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